
















 

附录 5   资格审查条件(人员配备资格最低要求) 

序号 人  员 数量 资 格 要 求 

1 
工程总承包 

项目经理 
1人 

拟委任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

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当项目负责人资格

条件为二级注册建造师的，广东省外企业所委任的项

目负责人须为一级注册建造师)，并取得建设行政部

分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且目前没有担

任在建工程的项目经理，否则招标人有权取消投标人

中标资格。 

2 项目设计负责人 1人 
拟委任的项目设计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类工程

师（或以上）技术职称。 

3 项目技术负责人 1人 
拟委任的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类工程

师（或以上）技术职称。 

4 安全负责人 1人 
拟委任的安全负责人须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C 证），

且在有效期内。 

5 质量负责人 1人 拟委任的质量负责人须取得岗位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6 财务负责人 1人  

注： 

1、如果投标人拟委任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存在在建（未竣工验收）项目

中途变更其项目经理的，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交变更证明材料，开标日后提交证明

材料视为无效。 

2、如果建造师的注册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和安全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已按新规定办理信息公开，则必须符合相关规定。 

3、上述人员配备为投标时最低要求，在签订合同和进场施工时必须到位，

如在签订合同时不能到位，则视为中标人自动放弃中标资格，招标人可以按照评

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或者按



规定重新组织招标；如在进场施工时不能到位，其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

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4、上述人员在本项目只能担任一个岗位，不得担任两个或以上岗位。 

5、上述人员需提供本单位至少近 3 个月（2022 年 6 月至 2022 年 8 月）社

保证明。 

6、上述人员进驻施工现场时间：开工后，项目经理 22天/月；技术负责人

22天/月；安全负责人 22天/月；质量负责人 22天/月。 

7、上述人员变更的要求:(1)人员变更须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同意；(2)

变更的人员具有与招标文件要求、投标文件承诺的同等资格条件，且符合有关管

理法规要求的资格条件；（3）变更的人员必须是施工企业自有员工（具有本企

业购买至少近 3 个月的社保、劳动合同）；（4）向监督机构填报《建筑工程项

目管理班子变更情况报告表》。 

 

 

 

 

 

 

 

 

 

 

 

 

 

 

 

 

 

 

 

 
 


